
附件 1

关于设立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
人工智能分会的实施方案

为了推动我市人工智能相关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会

员单位间的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根据《天津市软件行业

协会章程》和《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管

理制度》有关规定，特制定设立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人工智

能分会（以下简称：人工智能分会）的实施方案。

一、设立宗旨

人工智能分会是专注于推动我市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

相关行业与领域的持续、快速发展，服务天津市软件行业协

会（以下简称：总会）会员的自律组织。其宗旨：组织开展

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共性技术研发；参与领域相关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的起草、制定与推广；积极组织领域相关政策和标

准宣贯；为人工智能相关行业提供技术、标准、人才等方面

的支撑服务，建立行业自律，促进企业间按市场规则开展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促进

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深化应用，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相关产业

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持续与健康发展。

二、组织架构

人工智能分会是总会下设的分支机构，是总会的组成部

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会理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人工智能分会由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总会单位会



员申请经批准后可成为人工智能分会的会员单位；非总会的

会员单位，但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或商业运营的机构，

在申请成为总会会员后，即可成为人工智能分会会员单位；

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有一定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可申请以

个人会员名义加入人工智能分会。

人工智能分会实行理事长责任制，设理事长 1名，副理

事长若干名，理事若干名。分会秘书长 1名，由分会理理事

长指定，可以是理事长单位员工或者副理事长兼任。分会理

事会是人工智能分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人工智能分会日常事

务由理事长单位负责，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分会理事会决议，跟踪检查年度工作计

划落实情况；

（二）保障分会正常运转，推动日常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负责会员与理事会之间的日常沟通协调工作；

（四）草拟分会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

（五）负责分会各种活动、会议的组织及安排。

三、工作职责

（一）每年开展不少于两次与人工智能相关学术与行业

信息的交流活动；

（二）积极参与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起草地方性行

业标准或涉及到相关领域共同利益的自律公约、协议等；

（三）组织相关标准的宣贯工作；

（四）人工智能行业相关领域的咨询与课题研究，组织

会员培训、咨询、评估和认证；



（五）接受并完成总会交办的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工作

任务。

四、建设思路

一是要秉承勤勉尽职、积极进取、务实高效的工作理念，

推动人工智能分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人工智能分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全体理事均为兼任，

需要以更强的使命感，秉承着对行业发展、单位荣誉和个人

形象负责任的态度，时刻心系人工智能分会的自身建设，秉

承勤勉尽职、积极进取、务实高效的工作理念，扎实开展工

作，深入理论研究、努力探索实践、敢于建言献策，履行好

作为理事的职责。充分发挥单位会员的作用，有效依托单位

会员人才密集、资源丰富的优势，理事长单位和会员密切合

作，推动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人工智能分会的组织体系建

设。

人工智能分会要建立起以分会理事会为核心、以分会理

事会为支撑、以分会秘书处为纽带的组织体系，确保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分会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和领导核

心的作用，明确人工智能分会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督

导实施。

三是以成绩取信于会员，促进分会的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分会应抓住行业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多办实事、好事，明确工作目标，务求工作实效，充分发挥

分会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与产业的促进作用、沟通协调的桥



梁作用、行业规范管理的平台作用和权益维护的后援作用，

通过我市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与产业的发展和应用来推动我

市信息技术持续健康发展。

五、人工智能分会理事任职资格和产生方式

人工智能分会理事长作为分会全体会员的代表，行使日

常工作职权。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均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同

总会理事会，连任不超过 2届。

（一）理事长、副理事长任职资格条件

1.本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或企业家；

2.在本专业领域内享有较高声誉，具有影响力；

3.代表单位会员加入分会的，应由副总及以上级别参加；

4.能够高效、公正履行职责，并能兼顾各方利益；

5.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

6.理事长侯选人由总会秘书长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提出，

并经总会理事会审议决定。

（二）理事任职资格条件

1.熟悉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技术或相关产业，具有较高理

论水平、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2.代表单位会员加入分会的，应由副总及以上级别参加；

3.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

（三）理事产生方式

1.加入分会的单位会员可以推荐一位单位副总以上级别

的代表参选理事；

2.理事任职资格由分会理事长确定。


